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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.05 10 8 200000 3 75000 2 36600 311600 2% 6232

99.06 12 8 210000 3 72000 2 36600 318600 2% 6372

99.07 11 8 225000 3 76000 2 36600 337600 2% 6752

99.08 13 8 210000 3 73000 2 36600 319600 2% 6392

99.09 15 8 220000 2 52000 2 36600 308600 2% 6172

99.10 20 8 205000 2 50000 2 36600 291600 2% 58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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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（圖一）

聲  明

 此    致

新北市政府勞工局

 監督委員會專戶統一編號：        （請填寫阿拉伯數字共8碼）

 事業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單位戳記)

 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負責人章)

 聯絡電話： 02-12345678

(民)勞外勞04-(民)表五-參考範例

             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本事業單位為申請無違反勞工法令證明，需請貴局查證勞工退休準備金是否已依法按月提撥。
所提供之勞工人數、薪資及提繳金額等相關資料無誤，特此切結，以茲證明。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上之
責任。
◎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3條第1項，並依同條例第50條第1項規定「…未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者，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萬
元以下罰鍰。」

外籍勞工
（白領）

提
撥
年
度
月
份

備註事項：

6個月實際已提撥金額（G）

                 應補差額（F-G）

以上6個月總計應提撥金額（F）

勞工退休準備金提繳明細表暨切結書
舊制勞工
薪資總額

當月
提撥
率(％)沿用舊制勞工 改選新制勞工

94年7月前到職（有舊制年資）僅適用新制
(無舊年資)

當月份應提繳
勞工退休準備金

▼檢附文件及期間（圖一）：
「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收據」影本及切結書正本。
基準月(申請當月前3個月)往前推6個月(例:100年1月申
請；基準月為99年10月，檢附99年5月至99年10月收據)
▼「外籍勞工」(C)之定義：
依據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95年2月7日勞動4字第
0950004249號函釋，係指廣義之「白領外勞」（如外籍
配偶、外籍講師，雙語翻譯人員 等）
▼當月提撥率(E)：
係指舊制開戶時設定之提撥率，嗣後若有變更需以最新
提撥率為準。
▼如有應補差額(F-G)部分，須檢附差額提繳證明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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